
英國距離本月31日的脫歐期限尚餘三
周，但英國與歐盟之間仍未達成協議，
意味 「硬脫歐」的機會甚大。約翰遜似
乎已在所不惜，於近日披露硬脫歐全面

應對計劃，就國家在後脫歐時代與歐盟貿易、出入境
和最具爭議的北愛爾蘭問題，提供方案。

外電消息指出，這份擬提交歐盟討論的新脫歐方
案，放棄了有爭議的愛爾蘭邊境保障計劃。不過，
默克爾對約翰遜跳過愛爾蘭邊境棘手問題的脫歐妙
計斷然拒絕，令英鎊兌美元近日徘徊於 1.22 水平。
其後約翰遜與瓦拉德卡會晤後，指 「雙方找到可能
達成脫歐協議的出路」，帶動英鎊上周四和周五連
續兩日向好，累升逾 4%，創 7 個月高的 1.2685 美
元。

恒生銀行(011)首席市場策略員溫灼培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愛爾蘭總理上周高調表態支持英相約翰遜的
脫歐方案，給予了約翰遜一個下台階，可與歐盟就脫
歐繼續談判。

短期考驗1.28阻力位
溫灼培又稱，歐盟峰會將於本周四和五召開，市場

等待約翰遜將趁此機會向歐盟正式提交延遲脫歐申
請。假如約翰遜一旦落實延遲脫歐期限至明年 1 月
底，可消除市場對本月底英國硬脫歐的憂慮，不排除
英鎊下周可考驗1.28美元阻力。

不過，溫灼培提醒，當英鎊攀至靠近1.28美元水平
時，投資者要小心英鎊隨時有掉頭回落風險。因約翰
遜要把北愛暫保留在歐盟內，明顯是計劃要帶領英國
脫離歐盟單一市場。這樣的脫歐方案料難免會對英國
經濟以至英鎊帶來震蕩。另外，消息指英工黨有意支
持在11月26日舉行大選。政治不穩定料將繼續拖累
英鎊，因此長遠仍然看淡英鎊。

趁低逐步吸納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任曉平對本報表示，英國

「硬脫歐」機會比較小，英國或尋求延遲脫歐，甚至
作第二次公投，因現時有越來越多國會議員支持再次
公投，但如果要第二次公投，英國政府要先申請延遲

脫歐。他續說，除了這些可能性外，英國也可以作出
有協議脫歐等，但若英國脫歐出現戲劇性變化，英鎊
或會續向下，支持位1.16至1.18美元。

不過，任曉平強調，不會過分看淡英鎊，建議趁低

逐步吸納英鎊。現時有企業趁英鎊下跌而收購英國各
地資產，如長實(1113)擬全購英國釀酒廠及英式酒館
營運商Greene King、港交所(388)一度提出收購倫交
所等，反映英鎊距離見底不遠。

高息貨幣看好澳元與紐元

責任編輯 黃兆琦 陳薇 美編 張亞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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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脫歐向前邁進

英國首相約翰遜擬跳過與愛爾
蘭在邊境的紛爭，企圖先脫歐再
談判，如此 「妙計」 遭到德國總
理默克爾強硬拒絕，但卻獲得愛
爾蘭總理瓦拉德卡的默許，瓦拉
德卡更聲言月內將達成英國脫歐
協議，帶動英鎊上周五累升逾4%
至1.2685美元，創7個月高位，英
國真的能如期於月底 「脫歐」 ？
英鎊又何去何從？

香港商報記者 林德芬

英鎊何去何從？

中美達成部分貿易協議，加上英國有機
會與歐盟達成脫歐協議，市場避險情緒下
降，令日圓及美元需求也下降，日圓和美
匯指數上周五紛紛下跌；相反，英鎊及歐

元則走好。不過有分析指，強美元方向未變。

市場避險情緒降溫
恒生銀行(011)首席市場策略員溫灼培指出，英鎊

長遠越是不穩，越有機會拖累歐元一同回落，因此
中長線仍然看好美元。短線而言，中美能達成局部
貿易協議，降低市場對美元的避險需求，及英鎊下
周假若有望進一步反彈，料這一切將迫使美元下周
繼續調整。

溫灼培又指，由於很多歐洲企業的零部件都來自
英國，突然因英國脫歐關係，日後英國零部件可能
全都貴了，這會隨即打擊歐洲的企業，令到歐元區
經濟受損，並使歐元匯價下跌，所以看淡歐元，惟
不會太淡，歐元兌美元有機會邁向1.08。另外，他
亦看淡英鎊。另一方面，他看好美元，預料美匯指
數年內徘徊於100，100會是個較大阻力。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任曉平則指，英國 「脫
歐」對歐洲來說是少了個金主，對歐洲經濟影響不
大，反而中美貿易戰對歐洲經濟的影響更大。

中美貿易戰令歐洲經濟放緩，歐洲可能要採取更

多寬鬆措施。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會卸任，將由國
基會(IMF)總裁拉加德出任下任歐洲央行行長。任曉
平稱，拉加德都是個 「鴿派」，可展望未來會否更
多的寬鬆政策推出，從而導致歐元再向下調整。歐
元兌美元的支持位為 1.08，若跌穿 1.08，或下試早
前低位1.04。美元仍然有機會是強勢，除非美匯指
數跌穿96，美元有機會轉弱，料美元於99至100徘
徊，最高見102.5。

日圓看跌
談及高息貨幣，溫灼培稱，較看好澳元及新西蘭

元，中美貿易談判的好消息為澳元及新西蘭元帶來
刺激作用，估計澳元兌美元見70水平。

日圓方面，溫灼培表示，日圓看跌基於兩大因
素。第一，日本早前開始加消費稅，消費稅由8%加
至10%，可以想像到對日本造成經濟損害，日本央
行或要加推量寬，印多些銀紙自然對日圓匯價不
利。第二，美日貿易談判達成局部協議，日本向美
國承諾打開其總值70億美元的農產品市場，換來的
是美國延遲向日本加徵汽車零部件的關稅，即是這
協議對日本完全不利，因日本將自己這麼大的農產
品市場打開，看不到日本農民可與美國農品競爭，
因為美國農民規模大很多，這個令到更多日本資金
要購買美國農產品而流失，令到日圓匯價跌，因此

看淡日圓，109為日圓技術支持位，破了109水
平後，下個位看110.50。

林德芬

中美兩國上周五結束為期兩天的貿易
談判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達成首階
段貿易協議。美方稱，中國將於未來兩
年，每年購入 400 億至 500 億美元(約

3120億至3900億港元)的美國農產品，美國則暫緩原
訂於今日(15 日)提高 2500 億美元中國貨品的關稅
率，並考慮是否把中國剔出匯率操縱國名單。由於
協議文本擬定需時，預計兩國元首將於下月在智利
舉行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正式簽署協議。

特朗普表示，中國已經開始購買美國農產品，他
與中國的協議是中國將立即開始購買非常大量的農
產品，而不是等到未來3周或4周協議簽署之後。同
樣地，金融服務及其他協議的範圍正開始準備。他
表示，與中國關係非常良好，將完成大規模協議的
第一階段，然後直接進入第二階段，而第一階段協
議很快就會完成並簽署。特朗普又提到，同意不於
10月15日將中國貨關稅由25%上調至30%，仍然維
持於25%。

特朗普今次願意跟中國達成一個短暫的貿易和
約，是因為他正面對眾議院就 「通烏門」事件的彈
劾威脅，加上總統大選臨近，急需一個利好消息沖
喜一下，另外，美國經濟改善，特朗普需要調整談
判策略。下屆美國總統大選將於明年 11 月 3 日舉
行，現時距離大選仍然有充裕的準備時間，但現任
總統要拼政績，今年底至明年首季之間，將是最佳
時間，利好消息要傳導至實體經濟，讓國民能感受
得到實際好處。從這個角度看，或者中美關係在明
年大選之前，即使未必會有大幅改善的空間，至少
進一步惡化的風險或已有所下降。

港股短線或有獲利盤
這份協議是好是壞、中美誰勝誰負還是雙贏，由

市場自行判斷。但投資市場主要希望停火，現在也
做到了。股市就繼續運作，升跌就看其他因素，直
至雙方再度開戰，又或是真的達成第二階段協議。
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示，雖然美國經濟良好，但無
論有什麼好消息，美國聯儲局也應該繼續減息，以
顯示她與全球其他地方同步。聯儲局將於本月底議
息。

A股在十一長假後展現升勢，上綜指連升四日再
漲0.88%至2973點收盤，滬深港通又再錄得37.26億
元人民幣的淨流入，而兩融餘額亦繼續回升至9600
億元人民幣以上，外資及內部資金的流向依然正
面，加上中美經貿磋商可望達成短期協議，都有利
上綜指再次向上挑戰國慶前的高位 3042 點。事實
上，中資券商股近日出現集體持續升勢，以對股市
有高敏感度的中資券商股表現來看，可以顯示出市
場對於A股抱有正面的預期。中國內地將於本周五
(18日)公布第三季經濟數據，在第二季GDP已跌至
有紀錄以來最低的6.2%增速前提下，多家大行近日
發表報告，預計第三季GDP增幅將繼續尋底，普遍
料會放緩至6%，瑞銀更預計會跌穿6%水平，低見
5.9%，但仍高於印度的5%和其他發達市場。

恒指上周五升 600 點，收報 26308 點，成交金額
986億元，是一個多月以來的最大日成交量，並且先
是向下假突破後轉勢升穿阻力26200點，而沽空金
額有143.2億元，沽空比例14.52%。港股技術走勢向
好，短線或有一些獲利盤出現，但不會阻礙反覆上
揚格局。第四季有機會是股市向好的季節。恒指由
4 月至今延伸出的下降軌，現時位處約 27200 點至
27300點，20周平均線約處於27000點，如能企穩在
20 周線之上，後市表現可看高一線，否則會掉下
去。

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 龐寶林
(逢周二刊出)

基金
創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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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披露了《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
诉讼公告》（临 2019-016 公告），对控股子公司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凯马汽车”）诉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建设公司”）
和北京凯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凯马新能源公司”之
间的票据追索权纠纷进行了披露。

近日，凯马汽车收到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 74 民初
792 号 )，现将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一）案件事实
公司控股子公司凯马汽车诉中科建设公司、北京凯马新能源公司票据追索

权纠纷，北京凯马新能源公司欠凯马汽车货款余额 4583.99 万元，该公司以两
张中科建设公司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向凯马汽车支付货款，均为到期无条件
付款。一张商业承兑汇票（票据号码为 210229002443320180403179008529）
票面本金为 4000 万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9 年 4 月 3 日；另一张商业承兑汇
票（票据号码为 210229002443320180409180029066）本金 3719.53 万元，汇
票到期日为 2019 年 4 月 8 日，原告按期要求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
部（即被告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开户行）付款，却被拒绝付款。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凯马汽车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 诉求北京凯马
新能源公司和中科建设公司支付货款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 , 法院已受理，凯
马汽车向法院提交了总额为 7719.53 万元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

（二）诉讼请求
1、 判 令 两 被 告 支 付 原 告 电 子 商 业 承 兑 汇 票（ 票 据 号 码 

210229002443320180403179008529) 本金 4000 万元，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
据号码 210229002443320180409180029066）本金 3719.53 万元，以上共计金

额 7719.53 万元。
2、判令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第一张汇票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 2019 年 4 月 3 日计算至还清全部拖欠款项本金之日止；第二张汇票按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 年 4 月 8 日计算至还清全部拖欠款项本金之
日止）。

3、本案诉讼费及案件保全费等必要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2019 年 9 月下旬上海金融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19）沪 74 民初

792 号 )，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被告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

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汇票金额 7719.53 万元；
2、被告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

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汇票金额 4,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4 月 3 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以
汇票金额 3719.53 万元为基础、自 2019 年 4 月 8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3、驳回原告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若被告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
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28,355 元，由原告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578.50 元，
被告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负担 427,776.50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
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案件尚未执行完毕，公司目前无法判断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告诉讼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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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ua Group Dali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Announcement on Amendment of the 
Simplified Report on Change in Equit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and all its members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nnouncement does not have any false statement,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icant omissions, and will take sever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 accuracy and integrality of the content. 
On Oct. 11, 2019, Dahua Group Dalian Chemical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disclosed the Simplified Report on Change in Equity issued by Dalian 
Guotong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Now the partial contents of the shareholding 
plan of the information disclosing obligor of the original announcement in next 12 
months shall be amended as follows: 
Original content: 
As of the signing date of this Repor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ing obligor shall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disposal and adjustment of its equity interest held in the 
listed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actual conditions within next 12 months. In the 
event of change in relevant equity interests, the information disclosing obligor will 
fulfill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content after amended: 
As of the signing date of this Repor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ing obligor shall no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crease or reduce its equity in the listed Company in secondary 
market within next 12 months. In the event of change in relevant equity interests, the 
information disclosing obligor will fulfill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Except above amendment, the other contents of the original Simplified Report 
on Change in Equity shall be still the same. The Company apologizes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above amendment to the investors and request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vestor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ahua Group Dali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October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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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ua Group Dali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Announcement on Estimated Operating 
Loss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19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and all its members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nnouncement does not have any false statement,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icant omissions, and will take sever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 accuracy and integrality of the content.
Important Notice: 
1) The Company is expected to lose RMB 102,920,000 in the third quarter. 
2) The expected loss is mainly because in the report period the Company was at the 
status of production halt and caused loss of its main business. After deduction of the 
non recurring gain or loss, the Company is expected to lose RMB 103,490,000. 
1. Forecast on operating results of current period
1) The period for forecasting of the operating results
From January 1, 2019 to September 30, 2019
2) Forecasting on operating results
(1) After preliminary calculation by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it is estimat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legally disclosed data), the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listed Company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19 would 
show a loss, - RMB 102,920,000. 
(2) The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listed Company deducted by non 
recurring gain or loss will be - RMB 103,490,000. 
3) This forecasted operating result has not bee audited by any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2. Operating performance in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1)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listed Company: - RMB 78,250,000. 
The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listed Company after deduction of 
non recurring gain or loss: - RMB 78,110,000. 
2) Earnings per share: - RMB 0.28
3. Main cause for expected operating loss in current perio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recasted loss of the performance of current period is 
because in the report period the Company was at the status of production halts and 
caused the loss of main business. The Company has always been at the status 
of production halt since April 2018. In the report period, the Company stopped 
production and affected the income and profit of the main business, thus making loss 
of Company’s main business. 
4. Notice for risk
The Company has no any significant uncertainties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accuracy 
of this performance forecasting. 
5. Other events
The above forecast data are only the data calculated preliminarily, and the accurate 
financial data in details shall be based on the formally disclosed third quarterly report 
of 2019. We request all the investors to notice the investment risk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ahua Group Dali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October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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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及子公司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涉讼。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目前尚未开庭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25,841,073 元（租金、逾期利息及违约金）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无

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2019 年 10 月 11 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ST

鹏起”）收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肥中院”）《应诉通知书》
（[2019] 皖 01 民初 1820 号）、《法院传票》、《民事起诉状》、《举证通
知书》等文件，获知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公司及子公司洛阳鹏起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洛阳鹏起”）涉及诉讼事项。本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张朋起
被告四：宋雪云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案件事实与理由
2017 年 10 月 16 日，原告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

润租赁”）与被告洛阳鹏起签订编号为德润融租合字（2017）第 0029 号《融
资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通过与被告洛阳鹏起签订《设备转让协议书》，
出资购买被告洛阳鹏起自有的设备，再出租给该公司使用，租赁期限 36 个月。
被告 *ST 鹏起、张朋起、宋雪云为被告洛阳鹏起在德润融租合字 (2017) 第
0029 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分别与原告签订了《法
人保证合同》和《个人保证合同》。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 3,000 万元购买了被告洛阳鹏起指定的设
备并将其租赁给该公司使用。

2018 年 10 月 16 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第四期租金发生逾期。原告
与被告洛阳鹏起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签订了德润补 (2017) 第 0029 号《补充
协议》，约定对德润融租合字 (2017) 第 0029 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
金偿还计划表进行调整。

被告 *ST 鹏起、张朋起、宋雪云出具承诺函 , 对变更后的《融资租赁合同》
项下被告洛阳鹏起的全部债务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承诺对《补充协议》
约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与被告洛阳鹏起还于 2019 年 1 月 7 日签订了德润融法抵合字 (2017)
第 0029 号《抵押合同》，被告洛阳鹏起将其所有的一批设备抵押给原告，
对德润融租合字 (2017) 第 0029 号《融资租赁合同》及德润补 (2017) 第 0029
号《补充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动产抵押登记
书编号为 41032019000086 号。

合同继续履行中，根据调整后的租金偿还计划表被告应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2019 年 7 月 16 日支付的第五、六期租金迄今均未支付。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至合肥中院。
（二）诉讼请求
1、被告洛阳鹏起向原告支付租金 25,444,464.01 元，并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及逾期利息 396,609.95 元；
2、被告洛阳鹏起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50,000 元及诉

讼保全担保费 20,000 元；
3、被告洛阳鹏起向原告支付其他诉讼费用 88,680 元；
4、被告 *ST 鹏起、张朋起、宋雪云承担连带责任清偿上述全部债务；
5、原告有权以被告洛阳鹏起所有的德润融法抵合字（2017）第 0029 号《抵

押合同》项下的抵押物（动产抵押登记书编号为 41032019000086 号）折价
或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的价款在原告上述全部债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三、诉讼开庭时间
（2019）皖 01 民初 1820 号案件将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开庭审理。
四、诉讼相关担保合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为本次诉讼所涉及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十三次

董事会、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
5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 2017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7-035）、《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046）。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高度重视本案，将根据本案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5 日   

报备文件：
1、《应诉通知书》（[2019] 皖 01 民初 1820 号）
2、《法院传票》（[2019] 皖 01 民初 1820 号）
3、《民事起诉状》
4、《举证通知书》（[2019] 皖 01 民初 18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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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

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1096.5 万元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本次诉讼的法院判决尚未发

生法律效力，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2019 年 8 月 13 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ST 鹏起”或“公司”）

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07），
原告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控股”）因与 *ST 鹏起发
生股权转让纠纷，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简称“东阳法院”）提起诉讼。 

2019 年 10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东阳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 浙
0783 民初 8905 号，简称“《判决书》”）, 关于鼎立控股诉 *ST 鹏起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东阳法院已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东阳市人民法院
原告：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事由：
鼎立控股于 2017 年 5 月 3 日进行破产程序，并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天健会计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接管公司后，
发现原告与被告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签订了《关于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截至 2017 年 5 月 3 日原告进入破产程序前 , 原告尚未
支付全部转让款，被告也尚未向原告转让股权，符合破产法第 18 条规定，
管理人有权决定解除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有权要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
失。

为维护鼎立控股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确认合同已经解除，并要
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二、诉讼判决情况
东阳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1、确认鼎立控股与被告 *ST 鹏起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签订的《关于山东

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于 2017 年 7 月 3 日解除。
2、被告 *ST 鹏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鼎立控股股权转让款

1096.5 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退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3795 元，由被告 *ST 鹏起负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的法院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高度重视本案，将根据本案进展情况按照法律
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5 日    
报备文件：《民事判决书》（[2019] 浙 0783 民初 8905 号）


